
镇财规〔2023〕 2号

镇江市财政局 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镇江市现代服务业发展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 财政局、 镇江新区财政局 、 高新区财政国资局，各区经发

局、镇江新区经发局、高新区科发局：

为规范和加强市级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

加快专项资金执行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、江

苏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规定、镇江市“十四五”现

代服务业发展规划以及镇江市市级政府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

等，制定了《镇江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。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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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镇江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镇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镇江市财政局

2023 年6月 2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 主动公开

2023 年6月 21 日印发镇江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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